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潮事聲字第8號

異  議  人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漢凌  

訴訟代理人  張盈晴  

相  對  人  邱小惠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4年8月29日所為之114年度司促字第6351號裁定提出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另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

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

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本件異議人於民國114年9月5日收受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114年8月29日所為之114年度司促字第6351號支付命令

（下稱系爭支付命令），並於114年9月15日向本院聲明不服

提起異議，有送達證書、異議書狀暨其上本院收文戳章在卷

可參，未逾10日之不變期間，復本院司法事務官認異議人之

異議無理由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原裁定意旨略以：本件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主

張相對人應賠償異議人新臺幣（下同）58,614元及其利息。

經本院於114年7月22日裁定命異議人於7日內提出道路交事

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或相對人因故意或過失致第三人陳00受有

損害之釋明文件，其已於同年月31日收受上開裁定，然其逾

期迄今仍未補正，是異議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語。

三、異議意旨略以：依民法第191條之2的規定，兩車均為行駛中

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時，關於其

受有損害，係由對方車輛於行進中所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

關係，仍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僅無證明對方有故或過失而

已。反之，對方如欲免於賠償責任，即應舉證證明自己無故

或、過失。而「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當事人於交通

事故發生後得申請之文件，並非每一交通事故案件均有製

作，異議人已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事故現場

照片、行駕照、估價單、發票、通知函、郵局收件回執及車

險理賠申請書等件為證，即應認聲明異議人為本件請求損害

賠償，關於其所承保車輛受有損害，係由相對人車輛於行進

中所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關係等請求損害賠償之客觀要件

已為相當之釋明，依上開說明，依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係

屬汽車肇事賠償責任之特別規定，自無庸舉證相對人之故意

或過失，倘相對人對肇事過失責任認有疑義，應於收受支付

命令後依法聲明異議，異議人之聲請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11

條規定之要件等語，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四、按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規定，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

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

此所生之損害。此係專為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駕駛人之責任而為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故凡動力車輛在使

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即應負賠償責任，由法律推定駕駛人

侵害他人之行為係出於過失。經查，聲明異議人為本件請求

損害賠償，關於其所承保車輛受有損害，係由相對人車輛於

行進中所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關係等請求損害賠償之客觀

要件，業據其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事故現場

照片、估價單、發票及車險理賠申請書等件為證，堪認聲明

異議人已為相當之釋明。而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係屬汽車

肇事賠償責任之特別規定，業如上述，自無庸舉證相對人之

故意或過失，基此，本件異議人請求相對賠償之項費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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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認確有提出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之必要，則原裁定逕

以異議人未補正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由駁回聲情人之

支付命令之聲請，尚有未洽。從而，本件異議人指摘原裁定

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本院司法

事務官再為審酌異議人向相對人請求前揭費用，異議人業已

提出之證據是否足以釋明其請求之原因事實為真實，更為適

當之處分。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思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 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家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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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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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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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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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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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潮事聲字第8號
異  議  人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漢凌  
訴訟代理人  張盈晴  
相  對  人  邱小惠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29日所為之114年度司促字第6351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另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異議人於民國114年9月5日收受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8月29日所為之114年度司促字第6351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並於114年9月15日向本院聲明不服提起異議，有送達證書、異議書狀暨其上本院收文戳章在卷可參，未逾10日之不變期間，復本院司法事務官認異議人之異議無理由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原裁定意旨略以：本件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主張相對人應賠償異議人新臺幣（下同）58,614元及其利息。經本院於114年7月22日裁定命異議人於7日內提出道路交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或相對人因故意或過失致第三人陳00受有損害之釋明文件，其已於同年月31日收受上開裁定，然其逾期迄今仍未補正，是異議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三、異議意旨略以：依民法第191條之2的規定，兩車均為行駛中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時，關於其受有損害，係由對方車輛於行進中所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關係，仍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僅無證明對方有故或過失而已。反之，對方如欲免於賠償責任，即應舉證證明自己無故或、過失。而「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當事人於交通事故發生後得申請之文件，並非每一交通事故案件均有製作，異議人已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事故現場照片、行駕照、估價單、發票、通知函、郵局收件回執及車險理賠申請書等件為證，即應認聲明異議人為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關於其所承保車輛受有損害，係由相對人車輛於行進中所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關係等請求損害賠償之客觀要件已為相當之釋明，依上開說明，依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係屬汽車肇事賠償責任之特別規定，自無庸舉證相對人之故意或過失，倘相對人對肇事過失責任認有疑義，應於收受支付命令後依法聲明異議，異議人之聲請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11條規定之要件等語，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四、按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規定，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此係專為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駕駛人之責任而為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故凡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即應負賠償責任，由法律推定駕駛人侵害他人之行為係出於過失。經查，聲明異議人為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關於其所承保車輛受有損害，係由相對人車輛於行進中所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關係等請求損害賠償之客觀要件，業據其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事故現場照片、估價單、發票及車險理賠申請書等件為證，堪認聲明異議人已為相當之釋明。而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係屬汽車肇事賠償責任之特別規定，業如上述，自無庸舉證相對人之故意或過失，基此，本件異議人請求相對賠償之項費用，尚難認確有提出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之必要，則原裁定逕以異議人未補正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由駁回聲情人之支付命令之聲請，尚有未洽。從而，本件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再為審酌異議人向相對人請求前揭費用，異議人業已提出之證據是否足以釋明其請求之原因事實為真實，更為適當之處分。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思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 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家維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潮事聲字第8號

異  議  人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漢凌  

訴訟代理人  張盈晴  

相  對  人  邱小惠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4年8月29日所為之114年度司促字第6351號裁定提出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另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

    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

    查，本件異議人於民國114年9月5日收受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

    14年8月29日所為之114年度司促字第6351號支付命令（下稱

    系爭支付命令），並於114年9月15日向本院聲明不服提起異

    議，有送達證書、異議書狀暨其上本院收文戳章在卷可參，

    未逾10日之不變期間，復本院司法事務官認異議人之異議無

    理由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原裁定意旨略以：本件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主

    張相對人應賠償異議人新臺幣（下同）58,614元及其利息。

    經本院於114年7月22日裁定命異議人於7日內提出道路交事

    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或相對人因故意或過失致第三人陳00受有

    損害之釋明文件，其已於同年月31日收受上開裁定，然其逾

    期迄今仍未補正，是異議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

    語。

三、異議意旨略以：依民法第191條之2的規定，兩車均為行駛中

    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時，關於其

    受有損害，係由對方車輛於行進中所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

    關係，仍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僅無證明對方有故或過失而已

    。反之，對方如欲免於賠償責任，即應舉證證明自己無故或

    、過失。而「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當事人於交通事

    故發生後得申請之文件，並非每一交通事故案件均有製作，

    異議人已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事故現場照片

    、行駕照、估價單、發票、通知函、郵局收件回執及車險理

    賠申請書等件為證，即應認聲明異議人為本件請求損害賠償

    ，關於其所承保車輛受有損害，係由相對人車輛於行進中所

    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關係等請求損害賠償之客觀要件已為

    相當之釋明，依上開說明，依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係屬汽

    車肇事賠償責任之特別規定，自無庸舉證相對人之故意或過

    失，倘相對人對肇事過失責任認有疑義，應於收受支付命令

    後依法聲明異議，異議人之聲請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11條規

    定之要件等語，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四、按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規定，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

    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

    此所生之損害。此係專為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駕駛人之責任而為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故凡動力車輛在使

    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即應負賠償責任，由法律推定駕駛人

    侵害他人之行為係出於過失。經查，聲明異議人為本件請求

    損害賠償，關於其所承保車輛受有損害，係由相對人車輛於

    行進中所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關係等請求損害賠償之客觀

    要件，業據其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事故現場

    照片、估價單、發票及車險理賠申請書等件為證，堪認聲明

    異議人已為相當之釋明。而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係屬汽車

    肇事賠償責任之特別規定，業如上述，自無庸舉證相對人之

    故意或過失，基此，本件異議人請求相對賠償之項費用，尚

    難認確有提出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之必要，則原裁定逕

    以異議人未補正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由駁回聲情人之

    支付命令之聲請，尚有未洽。從而，本件異議人指摘原裁定

    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本院司法

    事務官再為審酌異議人向相對人請求前揭費用，異議人業已

    提出之證據是否足以釋明其請求之原因事實為真實，更為適

    當之處分。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思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 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家維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潮事聲字第8號

異  議  人  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漢凌  

訴訟代理人  張盈晴  

相  對  人  邱小惠  

上列當事人間因聲請支付命令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8月29日所為之114年度司促字第6351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另為適當之處分。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該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至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異議人於民國114年9月5日收受本院司法事務官於114年8月29日所為之114年度司促字第6351號支付命令（下稱系爭支付命令），並於114年9月15日向本院聲明不服提起異議，有送達證書、異議書狀暨其上本院收文戳章在卷可參，未逾10日之不變期間，復本院司法事務官認異議人之異議無理由送請本院裁定，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合先敘明。

二、原裁定意旨略以：本件異議人聲請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主張相對人應賠償異議人新臺幣（下同）58,614元及其利息。經本院於114年7月22日裁定命異議人於7日內提出道路交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或相對人因故意或過失致第三人陳00受有損害之釋明文件，其已於同年月31日收受上開裁定，然其逾期迄今仍未補正，是異議人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三、異議意旨略以：依民法第191條之2的規定，兩車均為行駛中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時，關於其受有損害，係由對方車輛於行進中所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關係，仍應由其負舉證責任，僅無證明對方有故或過失而已。反之，對方如欲免於賠償責任，即應舉證證明自己無故或、過失。而「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當事人於交通事故發生後得申請之文件，並非每一交通事故案件均有製作，異議人已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事故現場照片、行駕照、估價單、發票、通知函、郵局收件回執及車險理賠申請書等件為證，即應認聲明異議人為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關於其所承保車輛受有損害，係由相對人車輛於行進中所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關係等請求損害賠償之客觀要件已為相當之釋明，依上開說明，依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係屬汽車肇事賠償責任之特別規定，自無庸舉證相對人之故意或過失，倘相對人對肇事過失責任認有疑義，應於收受支付命令後依法聲明異議，異議人之聲請符合民事訴訟法第511條規定之要件等語，爰依法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

四、按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規定，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此係專為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駕駛人之責任而為舉證責任倒置之規定，故凡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即應負賠償責任，由法律推定駕駛人侵害他人之行為係出於過失。經查，聲明異議人為本件請求損害賠償，關於其所承保車輛受有損害，係由相對人車輛於行進中所造成，並兩者間有因果關係等請求損害賠償之客觀要件，業據其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事故現場照片、估價單、發票及車險理賠申請書等件為證，堪認聲明異議人已為相當之釋明。而民法第191條之2規定，係屬汽車肇事賠償責任之特別規定，業如上述，自無庸舉證相對人之故意或過失，基此，本件異議人請求相對賠償之項費用，尚難認確有提出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之必要，則原裁定逕以異議人未補正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為由駁回聲情人之支付命令之聲請，尚有未洽。從而，本件異議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廢棄原裁定，發回本院司法事務官再為審酌異議人向相對人請求前揭費用，異議人業已提出之證據是否足以釋明其請求之原因事實為真實，更為適當之處分。

五、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潮州簡易庭　 法　官  吳思怡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 1,5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李家維



